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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外國國籍立委，須由立法院解職 

最近某知名立委因雙重國籍爭議而受到媒體的大幅報導，讀者們因此也應會

對國籍法的規範內容感到興趣，藉此乃就國籍法的相關規定略作介紹。 

國籍法主要的規範內容，是有關我國國籍的取得、喪失、回復與撤銷等事項，

但其中尚有因國籍問題而限制擔任特定公職的規定。 

我國國籍的取得，主要有：出生時父或母為我國國民、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

其父或母死亡時為我國國民、出生於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歸

化等情形。至於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一般歸化的條件，則是現於我國領域內有住所，

並具備：在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的事實並繼續五

年以上、年滿二十歲並依我國法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品行端正，無犯罪紀

錄、有相當的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具備我國基本語言

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等要件，才可向內政部申請歸化。 

而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後，是不可擔任總統、副總統、立委、五院院長、

副院長、政委、大法官、試委、監委、各部政次、特命全權大使、公使、其他比

照簡任十三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陸海空軍將官、民選地方公職人員等公職。不

過，前開限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如永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自

歸化日起滿十年後便可解除。 

要注意的是，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除公立大學校長、公立各級學校教

師兼任行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首長、副首長、研究人員及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文化機構首長、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

等特殊人員，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是不能擔任我國公職的。如果已經擔任

者，除立委由立法院；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民選公職人員，分別由

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公職外，

則要由各該機關直接免除其公職，這便是該立委須由立法院議決解職的規定所

在。 

最後，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如想擔任前述所定應受國籍限制的公職時，

則要在就（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在就（到）職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喪

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因此，具外國國籍的國民如欲擔任公職，必先要辦

理放棄外國國籍的手續，隨後在一年內提出喪失他國國籍的證明，如此才能合法

任職。 

 

 相關法條：國籍法第 2條至第 8條、第 10條與第 20條 

 


